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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像制品管理条例

(2001 年 12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41 号公

布 根据 2011 年 3 月 19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〈音像制品管理条

例〉的决定》第一次修订 根据 2013 年 12 月 7 日《国务院关于

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二次修订 根据 2016 年 2 月 6 日

《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三次修订 根据2020

年 11 月 29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

四次修订 根据 2024 年 12 月 6 日《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

行政法规的决定》第五次修订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音像制品的管理，促进音像业的健康发展

和繁荣，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，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

神文明建设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录有内容的录音带、录像带、唱片、

激光唱盘和激光视盘等音像制品的出版、制作、复制、进口、批

发、零售、出租等活动。

音像制品用于广播电视播放的，适用广播电视法律、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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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。

第三条 出版、制作、复制、进口、批发、零售、出租音像

制品，应当遵守宪法和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

会主义服务的方向，传播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、道

德、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。

音像制品禁止载有下列内容：

(一)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；

(二)危害国家统一、主权和领土完整的；

(三)泄露国家秘密、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

的；

(四)煽动民族仇恨、民族歧视，破坏民族团结，或者侵害民

族风俗、习惯的；

(五)宣扬邪教、迷信的；

(六)扰乱社会秩序，破坏社会稳定的；

(七)宣扬淫秽、赌博、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；

(八)侮辱或者诽谤他人，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；

(九)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；

(十)有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。

第四条 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音像制品的出

版、制作、复制、进口、批发、零售和出租的监督管理工作；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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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院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，负责有关的

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出版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(以下

简称出版行政主管部门)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音像制品的出版、制

作、复制、进口、批发、零售和出租的监督管理工作；县级以上

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

的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国家对出版、制作、复制、进口、批发、零售音像

制品，实行许可制度；未经许可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音像

制品的出版、制作、复制、进口、批发、零售等活动。

依照本条例发放的许可证和批准文件，不得出租、出借、出

售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转让。

第六条 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音像业的发展规

划，确定全国音像出版单位、音像复制单位的总量、布局和结构。

第七条 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

不得从事或者变相从事音像制品经营活动，并不得参与或者变相

参与音像制品经营单位的经营活动。

第二章 出 版

第八条 设立音像出版单位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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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有音像出版单位的名称、章程；

(二)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

主管机关；

(三)有确定的业务范围；

(四)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符合国家规定的资

格条件的音像出版专业人员；

(五)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资金、设备和工作场所；

(六)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审批设立音像出版单位，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，还应当符

合音像出版单位总量、布局和结构的规划。

第九条 申请设立音像出版单位，由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，报国务院出版行政

主管部门审批。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

60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，并通知申请人。批准的，

发给《音像制品出版许可证》，由申请人持《音像制品出版许可

证》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，依法领取营业执照；不批准的，

应当说明理由。

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：

(一)音像出版单位的名称、地址；

(二)音像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的名称、地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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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音像出版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、住

址、资格证明文件；

(四)音像出版单位的资金来源和数额。

第十条 音像出版单位变更名称、主办单位或者其主管机

关、业务范围，或者兼并其他音像出版单位，或者因合并、分立

而设立新的音像出版单位的，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办理

审批手续，并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登记手

续。

音像出版单位变更地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，或者

终止出版经营活动的，应当到原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

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，并向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十一条 音像出版单位的年度出版计划和涉及国家安全、

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，应当经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
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

备案；重大选题音像制品未在出版前报备案的，不得出版。

第十二条 音像出版单位应当在其出版的音像制品及其包

装的明显位置，标明出版单位的名称、地址和音像制品的版号、

出版时间、著作权人等事项；出版进口的音像制品，还应当标明

进口批准文号。

音像出版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国家图书馆、中国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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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图书馆和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免费送交样本。

第十三条 音像出版单位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租、出

借、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，不得向任何单

位或者个人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单位的版号。

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购买、租用、借用、擅自

使用音像出版单位的名称或者购买、伪造版号等形式从事音像制

品出版活动。

图书出版社、报社、期刊社、电子出版物出版社，不得出版

非配合本版出版物的音像制品；但是，可以按照国务院出版行政

主管部门的规定，出版配合本版出版物的音像制品，并参照音像

出版单位享有权利、承担义务。

第十五条 音像出版单位可以与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

行政区、台湾地区或者外国的组织、个人合作制作音像制品。具

体办法由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制定。

第十六条 音像出版单位实行编辑责任制度，保证音像制品

的内容符合本条例的规定。

第十七条 音像出版单位以外的单位设立的独立从事音像

制品制作业务的单位(以下简称音像制作单位)申请从事音像制

品制作业务，由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

管部门审批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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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，并通

知申请人。批准的，发给《音像制品制作许可证》；不批准的，

应当说明理由。广播、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单位的设立，依照有关

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。

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：

(一)音像制作单位的名称、地址；

(二)音像制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、住

址、资格证明文件；

(三)音像制作单位的资金来源和数额。

审批从事音像制品制作业务申请，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，

还应当兼顾音像制作单位总量、布局和结构。

第十八条 音像制作单位变更名称、业务范围，或者兼并其

他音像制作单位，或者因合并、分立而设立新的音像制作单位的，

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。

音像制作单位变更地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，或者

终止制作经营活动的，应当向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
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十九条 音像出版单位不得委托未取得《音像制品制作许

可证》的单位制作音像制品。

音像制作单位接受委托制作音像制品的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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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与委托的出版单位订立制作委托合同；验证委托的出版单

位的《音像制品出版许可证》或者本版出版物的证明及由委托的

出版单位盖章的音像制品制作委托书。

音像制作单位不得出版、复制、批发、零售音像制品。

第三章 复 制

第二十条 申请从事音像制品复制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(一)有音像复制单位的名称、章程；

(二)有确定的业务范围；

(三)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；

(四)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资金、设备和复制场所；

(五)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审批从事音像制品复制业务申请，除依照前款所列条件外，

还应当符合音像复制单位总量、布局和结构的规划。

第二十一条 申请从事音像制品复制业务，由所在地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日内

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，并通知申请人。批准的，发给《复

制经营许可证》；不批准的，应当说明理由。

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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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音像复制单位的名称、地址；

(二)音像复制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、住

址；

(三)音像复制单位的资金来源和数额。

第二十二条 音像复制单位变更业务范围，或者兼并其他音

像复制单位，或者因合并、分立而设立新的音像复制单位的，应

当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。

音像复制单位变更名称、地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，

或者终止复制经营活动的，应当向所在地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

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二十三条 音像复制单位接受委托复制音像制品的，应当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与委托的出版单位订立复制委托合同；验证

委托的出版单位的《音像制品出版许可证》、营业执照副本、盖

章的音像制品复制委托书以及出版单位取得的授权书；接受委托

复制的音像制品属于非卖品的，应当验证委托单位的身份证明和

委托单位出具的音像制品非卖品复制委托书。

音像复制单位应当自完成音像制品复制之日起 2 年内，保存

委托合同和所复制的音像制品的样本以及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

的副本，以备查验。

第二十四条 音像复制单位不得接受非音像出版单位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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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的委托复制经营性的音像制品；不得自行复制音像制品；不

得批发、零售音像制品。

第二十五条 从事光盘复制的音像复制单位复制光盘，必须

使用蚀刻有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激光数码储存片来

源识别码的注塑模具。

第二十六条 音像复制单位接受委托复制境外音像制品的，

应当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并

持著作权人的授权书依法到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登记；复制的音

像制品应当全部运输出境，不得在境内发行。

第四章 进 口

第二十七条 音像制品成品进口业务由国务院出版行政主

管部门批准的音像制品成品进口经营单位经营；未经批准，任何

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音像制品成品进口业务。

第二十八条 进口用于出版的音像制品，以及进口用于批

发、零售、出租等的音像制品成品，应当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

部门进行内容审查。

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音像制品内容审查申

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，并通知申请人。

批准的，发给批准文件；不批准的，应当说明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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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口用于出版的音像制品的单位、音像制品成品进口经营单

位应当持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到海关办理进口

手续。

第二十九条 进口用于出版的音像制品，其著作权事项应当

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登记。

第三十条 进口供研究、教学参考的音像制品，应当委托音

像制品成品进口经营单位依照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办理。

进口用于展览、展示的音像制品，经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

门批准后，到海关办理临时进口手续。

依照本条规定进口的音像制品，不得进行经营性复制、批发、

零售、出租和放映。

第五章 批发、零售和出租

第三十一条 申请从事音像制品批发、零售业务，应当具备

下列条件：

(一)有音像制品批发、零售单位的名称、章程；

(二)有确定的业务范围；

(三)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组织机构和人员；

(四)有适应业务范围需要的资金和场所；

(五)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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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条 申请从事音像制品批发业务，应当报所在地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批。申请从事

音像制品零售业务，应当报县级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

审批。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

批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，并通知申请人。批准的，应当发给《出

版物经营许可证》；不批准的，应当说明理由。

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》应当注明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种类。

第三十三条 音像制品批发、零售单位变更名称、业务范围，

或者兼并其他音像制品批发、零售单位，或者因合并、分立而设

立新的音像制品批发、零售单位的，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二条

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。

音像制品批发、零售单位变更地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

责人或者终止经营活动，从事音像制品零售经营活动的个体工商

户变更业务范围、地址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，应当向原批准的出

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三十四条 音像出版单位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批发、

零售本单位出版的音像制品。从事非本单位出版的音像制品的批

发、零售业务的，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

续。

第三十五条 国家允许设立从事音像制品发行业务的外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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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企业。

第三十六条 音像制品批发单位和从事音像制品零售、出租

等业务的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，不得经营非音像出版单位出版的

音像制品或者非音像复制单位复制的音像制品，不得经营未经国

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进口的音像制品，不得经营侵犯他人

著作权的音像制品。

第六章 罚 则

第三十七条 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及

其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，批

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取得许可证、批准文件，或者不履行

监督职责，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对负

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直至开除

的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关于受贿罪、滥用职权罪、玩忽

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三十八条 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

员从事或者变相从事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，参与或者变相参与音

像制品经营单位的经营活动的，依法给予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。

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部门有前款所列行为的，对负

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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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九条 未经批准，擅自设立音像制品出版、进口单位，

擅自从事音像制品出版、制作、复制业务或者进口、批发、零售

经营活动的，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定

职权予以取缔；依照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，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；尚不够刑事处罚的，没收违法经营的音像制品和违法所得

以及进行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、设备，违法所得 5 万元以上的，

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，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

法所得不足 5 万元的，并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四十条 出版含有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禁止内容的音像

制品，或者制作、复制、批发、零售、出租、放映明知或者应知

含有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禁止内容的音像制品的，依照刑法有关

规定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够刑事处罚的，由出版行政主管

部门、公安部门依据各自职权责令停业整顿，没收违法经营的音

像制品和违法所得；违法经营额 1 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经营额

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；违法经营额不足 1 万元的，可以处 5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并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。

第四十一条 走私音像制品的，依照刑法关于走私罪的规

定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够刑事处罚的，由海关依法给予行

政处罚。

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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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止违法行为，给予警告，没收违法经营的音像制品和违法所得，

违法所得 5 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

款，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5 万元的，并处 25 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视情形限制开展相关生产经营活动、责

令停业整顿，或者由原发证机关降低相关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许可

证：

(一)音像出版单位向其他单位、个人出租、出借、出售或者

以其他任何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，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

单位的版号的；

(二)音像出版单位委托未取得《音像制品制作许可证》的单

位制作音像制品，或者委托未取得《复制经营许可证》的单位复

制音像制品的；

(三)音像出版单位出版未经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

擅自进口的音像制品的；

(四)音像制作单位、音像复制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验证

音像出版单位的委托书、有关证明的；

(五)音像复制单位擅自复制他人的音像制品，或者接受非音

像出版单位、个人的委托复制经营性的音像制品，或者自行复制

音像制品的。

第四十三条 音像出版单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与香港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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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、台湾地区或者外国的组织、个人合作

制作音像制品，音像复制单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接受委托复制境

外音像制品，未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

门审核同意，或者未将复制的境外音像制品全部运输出境的，由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

违法经营的音像制品和违法所得，违法所得 5 万元以上的，并处

违法所得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，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

得不足 5 万元的，并处 25 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视情

形限制开展相关生产经营活动、责令停业整顿，或者由原发证机

关降低相关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许可证。

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

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并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

关吊销许可证：

(一)音像出版单位未将其年度出版计划和涉及国家安全、社

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报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；

(二)音像制品出版、制作、复制、批发、零售单位变更名称、

地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、业务范围等，未依照本条例

规定办理审批、备案手续的；

(三)音像出版单位未在其出版的音像制品及其包装的明显

位置标明本条例规定的内容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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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音像出版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送交样本的；

(五)音像复制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留存备查的材料的；

(六)从事光盘复制的音像复制单位复制光盘，使用未蚀刻国

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激光数码储存片来源识别码的注

塑模具的。

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责令

停止违法行为，给予警告，没收违法经营的音像制品和违法所得，

违法所得 5 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违法所得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

款，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5 万元的，并处 25 万元以

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视情形限制开展相关生产经营活动、责

令停业整顿，或者由原发证机关降低相关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许可

证：

(一)批发、零售、出租、放映非音像出版单位出版的音像制

品或者非音像复制单位复制的音像制品的；

(二)批发、零售、出租或者放映未经国务院出版行政主管部

门批准进口的音像制品的；

(三)批发、零售、出租、放映供研究、教学参考或者用于展

览、展示的进口音像制品的。

第四十六条 单位违反本条例的规定，被处以吊销许可证行

政处罚的，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自许可证被吊销之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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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年内不得担任音像制品出版、制作、复制、进口、批发、零

售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。

从事音像制品零售业务的个体工商户违反本条例的规定，被

处以吊销许可证行政处罚的，自许可证被吊销之日起 10 年内不

得从事音像制品零售业务。

第四十七条 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，应当

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实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；

收缴的罚款必须全部上缴国库。

本条例所称违法所得，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扣除成本后的获利

数额，没有成本或者成本难以计算的，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

项即为违法所得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四十八条 除本条例第三十五条外，电子出版物的出版、

制作、复制、进口、批发、零售等活动适用本条例。

第四十九条 依照本条例发放许可证，除按照法定标准收取

成本费外，不得收取其他任何费用。

第五十条 本条例自 2002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。1994 年 8 月

25 日国务院发布的《音像制品管理条例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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